
111年度
臺南市不動產經紀業暨租賃

住宅服務業座談會

地籍科業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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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售屋相關規定

不動產經紀業業務 租賃住宅服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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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動產經紀業業務

1) 依據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管理系統統計，本市截至111年3月31日止，
不動產經紀人任職總人數計724人、經紀營業員任職總人數計3,893
人，不動產經紀業設立備查計544件。

2) 為加強不動產經紀業之管理，本局實施業務查核，有不符規定者，
要求限期改善，並加強複檢。自110年7月起至111年3月底止檢查
情形如下：仲介經紀業66件、代銷經紀業7件、仲介經紀業廣告59
件、代銷經紀業廣告7件、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書59件、不動產說明
書25件、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6件及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20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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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動產經紀業業務

3) 內政部指定地政類非公務機關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管理辦法，不
動產經紀業修正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
處理方法事宜（簡稱安維計畫及處理方法），不動產業者應該111
年6月1日前修正安維計畫及處理方法。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7條及第48條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得指定非公務機關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
資料處理方法。..」、「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四、違反第二十七條...未
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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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態樣
違反不動產經紀業

管理條例
件數

累計裁罰金額
(萬元)

廣告未註明經紀業名
稱

第21條第2項 6 36

銷售廣告不實 第21條第2項 5 30

租賃案件實價登錄逾
期

第24-1條 5 9.5

未與委託人簽訂委託
契約書即廣告銷售

第21條第1項 2 12

非經紀業經營仲介或
代銷業務

第32條 1 10

小計 19 97.5

不動產經紀業違規態樣統計
(統計期間：110年1月1日至111年5月10日)

僅註明加盟店名稱，
未註明經紀業名稱

註明經紀業名稱執行方式應依內政部
98.10.26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5218
號函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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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動產成交資訊
及預售屋資訊申報網

銷售預售屋前應備查預售屋

資訊及買賣定型化契約。

誰 要 預售屋出賣人。

刊登載有預售屋坐落基地、建案

名稱或銷售地點之廣告、收受定

行 為 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簽訂書面

契據、簽訂買賣契約。

未備查即銷售，處3萬-15萬元罰

鍰，使用不符合規定之契約書，

按戶(棟)處6-30萬元罰鍰。

罰
金 額

５ 裁

備 查

如 何 1.憑證登錄，線上申報。

備 查 2.線上登錄，紙本送件。

１ 備
項

查
目 ４ 銷 售

２

３

2 預售屋相關規定

預售屋新制上路－銷售前要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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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遵守規定！

銷售預售屋者，收受訂金應以書面契據確立買
賣標的物及價金。

購屋預約單不得約定保留出售、保留簽訂買賣
契約之權利或其他不利於買受人之事項。

購屋預約單不得轉售第三人。

違反規定按戶(棟)處15-100萬元罰鍰。

１

２

３

４

2 預售屋相關規定

預售屋新制上路－紅單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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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不動產
代銷業者

備查
時間

簽訂、變更、
終止委託代
銷契約之日
起30日內

受理
機關

代銷業所在
直轄市、縣
(市)政府地
政局(處)

備查
方式

以工商憑證線
上申請為主，

紙本申請為輔

02-2.委託代銷契約備查作業

違規
裁處

3-15萬元，
並限期改正

屆期未改正，
按次處罰

2 預售屋相關規定-委託代銷契約備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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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委託代銷契約備查作業

• 不動產經紀業線上申請網址（點選不動產經紀業紛設營業處所設立/委

託代銷契約備查）

https://resim.land.moi.gov.tw/Pri_Online/index

• 本線上申請作業使用「工商登記憑證」登入認證；如第一次使用申辦

作業或有登入上之問題，請參考：「IE瀏覽器環境設定說明」文件。

• 操作問題，請撥 ０４-２３３７-５２１７客服專線

線上

備查

不動產經紀業線上申請

2 預售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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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管理系統統計，本市截至111年4月12日
止，租賃住宅管理人員任職總人數計118人，完成設立登記家數75
家。

2) 為加強租賃住宅服務業之管理，本局實施業務查核，若不符規定者限
期改正，並加強複檢。自109年起至110年3月底止檢查情形如下: 已
完成登記之租賃住宅服務業及其營業處所36家。

3) 109年9月1日實施新版住宅租賃契約，新版租約對於電費計收方式
及租賃雙方修繕責任等事項都有明確的規範，請公會加強宣導並轉知
所屬會員知悉。

4) 有關租賃住宅服務業受託管理、承租或轉租租賃住宅之相關資訊，應
依規定確實提供報送，請公會加強宣導並轉知所屬會員知悉。

3 租賃住宅服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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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租賃住宅服務業務

5) 租服業應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
理方法，並應於申請登記時，一併報請備查，另本辦法發布施行前，
未訂定計畫及處理方法之租服業，應依本辦法規定訂定，並於本辦
法發布施行日起6個月內（111年6月1日前）向所在地直轄縣市、
縣（市）政府報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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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整合運用現有租賃住宅資訊，改善租賃相關資料庫介接不易，規劃精進租賃住

宅資料統計分析及提供未來編製住宅租金價格相關資訊。為利後續租賃實價登錄

及包租代管租賃資料進一步整合分析需要及簡化申報作業程序，相關必要欄位內

容及填報標準需有一致性規範之必要。

原
由

6) 租賃住宅服務業每季申報內容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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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管理標的租約資訊：

承租人、建物門牌、座落地號、建物型態、出租型態、

租賃建號及面積、租賃建物現況格局、租賃層次及總

樓層數、租賃契約簽約日期、租賃期間、租金總額、

押金、車位資訊、有無電梯、有無管理員、重要附屬

設備、是否為社會住宅。

租賃住宅代管業應提供之租賃住宅相關資訊類別及內容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受託管理標的資訊：

建物門牌、

基地地號、

建物型態、

代管範圍及代管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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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宅包租業應提供之租賃住宅相關資訊類別及內容如下：

一、包租標的資訊：建物門牌、基地地號、建物型態、包租範圍及包租面積。

二、包租契約資訊：契約簽訂日期、包租期間、租金、押金及車位租金。

三、轉租契約資訊：轉租範圍、轉租面積、契約簽訂日期、轉租期間、租金

、押金及車位租金。

修
正
前

一、包租標的資訊：建物門牌、座落地號、建物型態、有無電梯、有無管理員。

二、包租契約資訊：出租人、契約簽訂日期、包租期間、租金、押金及車位租金。

三、轉租契約資訊：次承租人、轉租標的、出租型態、租賃建號及面積、租賃建物

現況格局、租賃層次及總樓層數、轉租契約簽訂日期、轉租期間

、租金總額、押金、車位資訊、重要附屬設備、是否為社會住宅。

修
正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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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THANK YOU



111年不動產經紀業

暨租賃住宅服務業座談會

報告人:林旺慶科長

測量科宣導



鑑界、分割流程及應備文件01

複丈案件收據變更說明02

建物保存登記補充說明03

地所辦理公保地複丈說明04

宣導內容



鑑界、分割流程及應備文件



鑑界流程及應備文件

STEP 1
收件審查
購買界標

STEP 2
排定測量日期

STEP 3
寄發複丈通知書
通知申請人及鄰
地所有權人

STEP 4
至現地測定界址

STEP 5
結案後案
件歸檔

土地複丈及標示
變更登記申請書

1

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2
權利書狀影本
(可免附由地所

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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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流程及應備文件

STEP 1
收件審查
購買界標

STEP 2
電話聯繫申請人
確認分割方案

STEP 3
免通知鄰地所有
權人至現地測定
分割點

STEP 4
核發複丈成果圖

STEP 5
結案後移登
記課作業

土地複丈及
標示變更登
記申請書

1

土地分割圖
說

2

土地所有權
狀正本

3
其它應備文
件(建地、農
地、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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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複丈埋設制式界標釐清界址位置

点击输入你的亮出内容
或复制文本内容
图片随意更改

点击输入的亮出内容
或复制文本内容
图片随意更改

新增界標種類

1.鋼釘界標

2.小塑膠樁

指示界標優點

1.可運用於界標不

容易埋設處

2.運用於兩種不同

類型的土地分界



複丈案件收據變更說明



複丈案件收據變更說明

1 「辦理期限」欄位修正

為「辦理情形」。

欄位內容文字修正為

「複丈日期依定期通

知書日期為準；掃描

下方QR Corde可以查

詢您的案件最新辦理

情形」。
3

移除案件經理人欄位。

2

修正前 修正後



建物保存登記補充說明



附屬建物及停車空間繪製規定

停車空間繪製規定

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條
建物外牆之外緣以內可辦理停車空間繪製保存登記，位於建物外
牆外緣之法定空地上之停車空間不予辦理。

附屬建物繪製規定

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條
目前僅有陽台及107年1月1日前核發建造執照之雨遮可辦理，
其餘如花台、露台、屋簷…等不予辦理。



地所辦理公保地複丈說明



地所辦理公保地複丈說明

緣由

問題

申請人向地所申請鑑界時一併申請分割，至現地

測定界址時若發現佔用情形可一併施測續辦分割。

本市自合併升格後，因各項土地開發及都發局修正臺南市政府都市

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造成公保地申請鑑界案件大量增加。

於測定界址完成後發現部分公保地有佔用情形發

生，因此再向地所申請分割導致辦理期程延宕。

對策

於測定界址當日施測佔用物後因尚未辦理土地
圖面分割作業，因此無法一併測定分割點位置。



感 謝 聆 聽



地用業務宣導



徵收補償費保管款查詢及申領

2

為擴大便民服務，民眾透過本局徵收補償費保管款查詢系統(https://land-
compensation.tainan.gov.tw/)輸入基本資料(姓名、身分證字號)即可快速查詢
有無補償費保管款尚未領取，倘查詢後尚有保管款於專戶保管，即可至臺南
市一站式整合服務平台(https://onestop.tainan.gov.tw/)，線上申請土地徵收補
償費保管款，申請人僅需以自然人憑證登入系統進行身分驗證，並填妥相關
資料及上傳應備文件，即輕鬆完成申請程序，節省民眾申請成本，享受更便
利的數位化服務。



臺南市國土計劃

3

• 第三階段本局依「臺南市國土計畫」
辦理擬定國土功能分區圖，第三階段
預計114年4月30前公告實施，

• 第二階段公告之臺南市國土計畫功能
分區，可上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土地使
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查詢。
(https://luz.tcd.gov.tw/web/default.aspx)

• 配合國土計畫法施行，依法分為三階段執行，第一階段由內政
部於107年4月30日公告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 第二階段由臺南市政府於110年4月30日公告實施「臺南市國土
計畫」。



國家公園

國3

都市計畫區

國4

城1

農5

鄉村區

城2-1

城3

農4
一般農、特農

農2

農1

4

農3

山坡地範圍

城2-2

開發許可、獎投

城2-3
未來發展，重大建設

功能分區轉換範例

臺南市國土計劃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5

1. 近年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國土利用監測計畫團隊更是積
極執行受內政部（營建署）所託之國土利用監測計畫之變異點通報作
業，以往由兩個月1期改為每個月1期通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查處，
農業用地如欲填土及施設固定基礎設施等使用時，請洽公所或農業局
申請容許使用，申請通過後方可施設，以免遭受處罰。

2. 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者，處新臺幣6至30萬元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
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

3. 拒不遵從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
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
理人負擔。

4. 違反前條規定不依限變更土地使用或拆除建築物恢復土地原狀者，除
依行政執行法辦理外，並得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 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區域計畫法21、22條)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6

1. 105年5月20日以後新增之未登記工廠（以下簡稱新增未登記工廠），
應即依法停止供電、供水及拆除

2. 對於105年5月19日以前既有之未登記工廠（以下簡稱既有未登記工
廠），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應訂定輔導期限，輔導業者轉型、
遷廠或關廠。其拒不配合者，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3. 屬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廠，未依第二十八條之五第一項規定申請納管
或提出工廠改善計畫者，應依法停止供電、供水、拆除。

4. 未登記工廠申請納管期限已於今年3月19日截止，經統計本市共計2,741
家未登記工廠提出納管申請。

5. 統計至4月14日截止，已核准通過納管家數計942家，其中已提出改善
計畫者計有346家，而臨時工廠申請轉特定工廠的部分，共計773家，
已核准752家，已申請納管未登記工廠最遲應於112年3月19日前提出
包含消防、環保、水保及廢(污)水處理及排放等改善措施。

➢ 未登記工廠查處(工廠管理輔導法28-1條)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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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政部110年3月10日台內地字第1100261411號函專案，將潛在易轉作
工廠之大型違章建築案件(特殊案件)，於第2次裁罰時併同執行停止供水、
供電。

2. 農地違規超商案件清查及裁罰。

➢ 近期重點查處專案

3. 內政部111年4月18日台內地
字第1110261641號函專案，
清查違規砂石場或土資場回報
列管。

4. 成立臺南市政府廢棄物、土頃
倒聯合稽查小組，農業局為單
一窗口，聯合地政、都發、環
保等同步稽查廢棄物、土案件。



資訊地價科業務宣導

日期：111年5月11日



租賃案件實價登錄申報常見錯誤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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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逾期申報

• 由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簽訂租賃契約書之案件，應於簽訂租賃契約書之日起30日內(簽約日
為第1日)(非契約生效日)，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以避免因逾期申報而
受罰。

2.租賃筆棟數錯誤

• 如租賃案件為全棟(戶)建物，則填載建物棟(戶)數即可，無須填載房間間數。
• 如租賃案件為建物內之雅房或套房分租，則填載房間件數，無須填載建物棟(戶)數。
• 如租賃之建物含專有部分及共有部分，則共有部分不納入租賃筆棟數計算。

3.土地面積申報錯誤

• 若租賃標的僅為建物，土地租賃標的清冊仍應填載，但免填土地租賃面積(非填0)



租賃案件實價登錄申報常見錯誤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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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物面積申報錯誤

• 建物面積未併同計入附屬建物面積：專有部分建物面積=主建物總面積+附屬建物面積
(如陽台、雨遮等)。

• 誤將共有部分面積加入建物面積申報：共有部分有獨立建號，不應納入專有部分面積計
算，應分列兩建號及其租賃面積。

• 區分所有建物申報時，僅申報主建物（專有部分），漏列共有部分(公設)：區分所有建
物應確實檢查，核實申報標的包含專有部分與共有部分(公設)，如契約因租賃習慣未特
別記載共有部分分算面積者，得免計入實際租賃面積，但應於備註欄註明「本租賃標的
未計入共有部分之分算面積」。

5.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填寫錯誤

• 非都市土地無須填載本欄，都市土地應依都發局公布之使用分區填寫，非以現況判斷，
另有關都市計畫分區可參考台南市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分區(書圖)查詢系統」
https://ud.tainan.gov.tw/UPBUD_sys/Areas/Upbm/mapDefault



租賃案件實價登錄申報常見錯誤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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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備註欄填寫資料涉及個人資料

• 避免於本欄填載個人資料，如姓名或身份證字號等

7.租賃範圍全屬未保存登記建物卻申報

• 租賃範圍若全部屬於「未保存登記建物」，不須申報租賃成交資訊；租賃範圍部分屬於
「未保存登記建物」，則僅就有保存登記部分申報租賃成交資訊，並於備註欄註明「本
租賃標的含未保存登記建物」。



台南市「囤房稅」將於7月1日正式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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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臺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
實施日期：配合房屋稅課徵所屬期間(即前一年7月1 日起至當年6月30日止)，
自111年7月1日起施行，於112年房屋稅開徵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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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房稅排除適用七大類



6

◆申請符合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租賃住宅，檢附租賃期間
達1年以上之相關之證明文件(如為委託租賃住宅代管業管理時，為委託管理租賃住宅
契約書及租賃契約書或其他相關文件；如出租予租賃住宅包租業轉租者，為租賃契約
書或其他相關文件)，向房屋所在地之財稅局所屬分局提出申請。

避免稅負增加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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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格式修改
◆為改善租賃資料庫介接不易，並精進租賃住宅資料統計分析及提供未來編制住宅租金

價格，通盤檢討租賃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並預計與平均地權條例修正同步上路。

新增租賃用途、出租型態

配合出租型態調整租賃筆棟數類型新增重要附屬設備
調整租
賃期間
填寫方
式 將「租賃日期」名稱改

為「租賃簽約日期」

尚在研議階段，
非最終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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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格式修改
將「有無管理組織」名
稱改為「有無管理員」

新增有無電梯、租賃住宅服務

新增車位編號將「租金總額」名稱改
為「車位租金」

尚在研議階段，
非最終版本



感謝 聆聽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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